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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御赐小仵作”一起去探案

强化规划统筹集约建设管理

　　对《河北省信息化条例》及时修订，是以法治手段

引领和保障河北信息化高质量发展、打造数字时代河

北竞争新优势的重大举措。陈金霞介绍，在修订过程

中，河北坚持政治引领，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

合河北实际，并增强了法规刚性。

　　《条例（修订）》突出顶层设计，强化规划统筹引领

作用，明确了规划编制的原则，即适度前瞻、合理布

局、绿色集约、开放共享，规定要防止重复建设和资源

浪费，并对规划编制和实施主体进行调整，不再要求

县级编制信息化发展规划。

　　针对信息化建设中存在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等问

题，《条例（修订）》突出统筹共建，加强信息基础设施

集约化建设，明确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应当实行集约化

建设和管理，提高利用率；鼓励和引导企业事业单位

和其他社会组织通过市场化方式，促进信息基础设施

集约化建设应用；新建、扩建建设工程应当按照要求

配套建设通信基础设施，建筑区划内已有的通信基础

设施应当依法对所有业务经营者开放；公共机构以及

公共场所、公共设施的所有者、管理者或者使用者应

当支持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等。

　　《条例（修订）》还突出新要求新方向，推动信息产

业高质量发展，明确了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制

定完善信息产业政策，统筹规划信息产业布局，推动

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定具备条件的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应当支持信息产业基地和信息产业园区建设，促

进区域信息产业集群发展；明确建立健全信息化人才

培养、引进、使用和激励机制，采取多种形式，培养信

息化人才。

推进深度融合提高安全保障

　　针对目前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和共享开放水平不

高的现状，《条例（修订）》突出共享开放，要求提升信

息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明

确本级政务数据共享管理机构；对政务数据共享、公

共数据开放进行细化规定；增加通过信息化方式推进

证明事项共享的规定；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支

持公益性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鼓励个人和组织依法

从事信息资源有偿开发利用。

　　为了统筹推进信息技术推广应用，促进信息化与

各产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条例（修订）明确推广信

息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生态保护、乡村文明、社会治

理等方面的应用；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提

升企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引导和支持电子

商务平台、电子商务服务体系建设，培育电子商务新

模式；加强电子政务建设，简化优化办事流程，提供便

捷高效的政务服务；推动智慧城市建设，提高城市治

理水平；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信息无障碍

建设；加强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推动传统媒体和新

兴媒体深度融合发展。

　　为了提高网络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维护公众利

益和国家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有

关规定，《条例（修订）》突出安全发展，细化了网络安

全保障措施，明确了网络安全保障原则，规定信息化

工作应当坚持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发展并重，统一谋

划、统一部署、统一推进、统一实施；强调了网络安全

监测预警、信息通报、风险评估和应急处置等保障机

制；完善了网络安全保护工作制度，对加强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保护、网络安全审查、内容监测等作了明确

规定。

　　同时，《条例（修订）》还对照上位法，从信息采集、

保护责任、个人权利、禁止规定等方面对个人信息保

护的相关规定进行了修改完善。

破解信息孤岛构筑保护屏障

　　陈金霞坦言，一些地方和部门的信息化建设各自

为政，形成了“信息孤岛”和“数据烟囱”，制约了行政

效能提升，给企业群众办事创业造成不便。为有效破

解这一难题，《条例（修订）》重点加强了制度设计。

　　《条例（修订）》规定，政务数据应当遵循共享为原

则、不共享为例外；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统

一规范的政务数据共享目录、共享平台和共享体系，

实现政务部门之间政务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省、设

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依法有序推进公共数据开放，编

制公共数据开放目录，建立和完善公共数据开放平

台，推动与民生紧密相关、社会迫切需要、商业增值潜

力显著的公共数据向社会开放，并依法为社会提供服

务。《条例（修订）》同时明确了相关法律责任。

　　为贯彻落实中央、河北省委关于深化“放管服”

改革相关工作要求，最大程度精简各类证明，深入推

进“无证明城市”创建工作，《条例（修订）》通过立法

形式就证明事项共享予以明确。其中规定，对能够通

过法定证照调用、政务部门数据比对、部门间核查、

网络核验等信息化方式获取、核验和替代的证明材

料，有关政务部门不得要求个人和组织另行提供纸

质材料；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电子证照和

加盖电子印章的电子材料可以作为办理政务服务事

项的依据。

　　近年来，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但在

现实生活中，依然存在一些个人和组织从商业利益等

出发，随意收集、违法获取、过度使用、非法买卖个人

信息。为此，《条例（修订）》规定，网络运营者收集、使

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

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

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

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

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条例（修订）》也设置了

相应的法律责任，为保护个人信息安全提供了法治

保障。

　　热播网剧《御赐小仵作》讲述了唐中晚期来自西

南山区仵作世家的少女楚楚，为实现梦想独自来到长

安闯荡，遇到断案如神的安郡王萧瑾瑜，并与大理寺

少卿景翊、侠女冷月等人作为搭档揭秘探案。伴随着

一个个案件的破解，几人组成的团队一步步揭开谜

底，最终破解了一场延续18年的惊天大案。

　　仵作，指旧时官府中检验命案死尸的人，工作性

质如现代的法医。再加上推理、惊天大案等元素，这听

起来就是努力搞事业的剧，那就跟着北京市尚权律师

事务所胡佼松律师一起，对比古今，看看剧中的法律

点吧。

　　场景一：长安城中一片繁华，初来乍到的楚楚看

得眼花缭乱。这时一辆马车不小心把一位老伯给撞

了，车夫提出送老伯去看郎中，老伯却说只想要几个

医药钱。楚楚凑近一看，发现老伯的伤处有异，断言这

伤是假的。老伯“碰瓷”行为是否违法？

　　所谓“碰瓷”，是指行为人通过故意制造或者编造

其被害假象，采取诈骗、敲诈勒索等方式非法索取财

物的行为。老伯以发生碰撞事故为由，假装受伤，从而

捏造人身、财产权益受到侵害的事实骗取车主的赔

偿，涉嫌构成诈骗罪。

　　根据刑法第266条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

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

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

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

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场景二：一群宦官骑马在长安街上横冲直撞，楚

楚被躲闪的人群撞倒在地，眼看就要被马踩到，王府

侍卫长踹开马背上即将驭马踩踏到行人的御前太监

孙明德，将马控制住。事后孙明德被安郡王萧瑾瑜杖

责五十。现实生活中，在闹市区驾驶车辆冲撞行人要

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依照现代法律来看，在闹市中驾驶车辆冲撞行人

涉嫌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危害公共安

全，是指故意或者过失危害了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

命、健康的安全以及公众生活的平稳与安宁的行为。

　　根据刑法第114条、第115条第1款的规定，放火、

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

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

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重伤、

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场景三：萧瑾瑜看中了楚楚的仵作之能，带她到

自己负责的三法司共同参与破案。没想到外出公干

时，楚楚被此前所住客栈的伙计拦住了，言语之间不

仅嫌弃她是个仵作住店晦气，还污蔑无暇退房的楚楚

借机逃跑，不想付房钱。客栈伙计因为楚楚的职业而

歧视她，侵犯了楚楚的什么权利？

　　根据民法典，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

一律平等。楚楚作为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应享有

与他人平等的法律地位，客栈伙计却因为楚楚的职业

而歧视，侵害了楚楚的人格权，以及楚楚作为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4条规定，消费者

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格尊严、民族

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享有个人信息依法得到保

护的权利。客栈无权因为楚楚的身份、职业而将其拒

之门外或是要求赔偿。

　　场景四：楚楚家乡所在的黔州暗流涌动，政治阴

谋、私铸铜钱问题泛滥，萧瑾瑜和楚楚等人为了找到

幕后元凶四处奔波。几经波折，最后发现主使竟是黔

州刺史李璋。私铸铜钱会受到什么处罚？在生活中遇

到假币该怎么办？

　　私铸铜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伪造货币，该行

为涉嫌犯伪造货币罪。伪造货币是指违反国家货币管

理法规，仿照货币的形状、色彩、图案等特征，使用各

种方法非法制造出外观上足以乱真的假货币，破坏货

币的公共信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

　　根据刑法第170条的规定，伪造货币的，处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或者没收财产：(一)伪造货币集团的首要分子；(二)

伪造货币数额特别巨大的；(三)有其他特别严重情

节的。

　　在生活中遇到假币，能够辨别出来的，应该上缴

给当地银行或公安机关，明知是假币还继续使用是违

法的。

　　场景五：楚楚从小跟在父亲楚平和爷爷身边长

大，有一天偶然听到，自己并非楚家的亲生女儿，而是

父亲给一女子入殓时捡来的。得知自己的身世后，楚

楚虽然拒绝入楚家族谱，但表示自己是楚家人，不会

忘记楚爷爷与养父的恩情。楚平可以收养捡来的弃婴

吗？养子女是否与子女拥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捡来的弃婴是可以被收养的。但要收养捡来的婴

儿，首先要符合收养人的条件，其次是要符合收养的

程序，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

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的，办理登记的民政部门

应当在登记前予以公告。

　　根据民法典第1093条的规定，下列未成年人，可

以被收养：（一）丧失父母的孤儿；（二）查找不到生父

母的未成年人；（三）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

子女。

　　民法典第1098条规定，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

条件：（一）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二）有抚养、教

育和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三）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

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四）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

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五）年满三十周岁。

  收养关系成立后，养父母与养子女之间就产生了

法定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民法典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

规定。

　　武杰 郝雅欣  

河北为铲除“奇葩证明”提供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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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定“知假买假”的性质
□ 刘磊

　　近日，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其作出的（2021）豫11民终

812号民事判决书中指出：以索赔为目的进行的购买商品活动，购

买商品是索赔的一个环节，其行为整体具有营利性，属于变相经

营活动，在此情形下，商品购买者不具有普通消费者身份，故不能

请求商品销售者支付十倍赔偿。漯河中院的该判决一出，引发了

法律界对“知假买假”行为的热议。

　　“知假买假”，是指商品购买者非为日常生活消费需要，而以

索赔为目的，在购买商品向商品销售者主张三倍或十倍赔偿的

行为。法律界人士对该“知假买假”行为一般有两种观点：

　　一是不应受法律保护说。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知假买

假”的消费者在商品买卖过程中，根本没有获得卖方商品的真

实意思表示，不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消费者系为“生

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的标准，其具有的营利性质使其

与民事法律行为“真实意思表示”相悖，不符合法治要求，同

时其在道德领域也很难得到支持。因此，该观点认为，“知假

买假”因其本身的“意思表示瑕疵”而不具有效性，法院在裁决时应

当区分主体的购买动机，准确辨别知假买假、疑假买假行为与一般

个人消费行为，将其排斥于消费者保护惩罚性赔偿机制之外。

　　二是应受法律保护说。笔者比较赞同此种观点，理由有四：

　　第一，随着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特别是互联网购平台和

直播带货等新型购物模式的出现，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屡禁不止，与

此同时，相应的市场监管体制机制因其适应完善的滞后性仍存在缺

位状况，仅靠个别职能部门监管审查远远不够，必须借助广大群众

包括“知假买假”行为人对此进行监督，从这个层面上看，判断一个

自然人是不是符合法律对消费者的定义，就不应当以其主观状态为

标准。

　　第二，从价值选择的层面来看，“制假售假”行为对消费者的人

身、财产均具有不可忽视的危害性，相较于“知假买假”行为，其表现

出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借助具有相对专业知识的知假卖假者

进行打假，更有助于打击不良商家的嚣张气焰。

　　第三，从资源充分利用的层面来看，严格区分消费者与经营者、

经营者与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割裂其相互之间的

联系，不去充分发挥群众监督的主观能动性，这将使相应监管机关

在进行惩处假冒伪劣产品行动中力量稍显单薄，造成人力物力

浪费。

　　第四，根据民法典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条件应具备下列

条件：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其中，“意思表示真

实”更多的是相较于虚伪意思表示即戏谑行为而言，在此种情形

下，知假买假行为显然并非戏谑行为，同时，知假买假者虽然追

求一定利益，但其利益是囊括在法律框架之内，具有合法性，应

当予以确认。

　　当然，“知假买假”行为因其逐利性难以在道德领域立足，

我们也必须正视该行为对社会风气造成的潜在性危害。因此，

更多的制定规则制度，鼓励“知假报假”，积极向相关监管部门

举报、提交线索，助力“打假”，省去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具

体矛盾纠纷而达到打假目的，这将是我们在今后一个阶段的

努力方向。

　　（作者单位：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法院）

□ 本报记者 周宵鹏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自2013年起实施的《河北省信息

化条例》也逐渐呈现一些问题，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集约化程度不

高，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不足，推进信息化发展的政策措施、标准制

定等基础性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为此，法规亟须进行修订。

　　在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上，《河北省信息化条例（修订）》（以下简称《条例（修订）》）获高票

通过，自2021年5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共八章62条，通过立

法形式就证明事项共享予以明确，规定通过信息化方式推进证明

事项共享。

　　“《条例（修订）》相关规定可以有力促进信息系统互联互通，打

破政府部门间、部门内部的‘信息孤岛’，为从根本上铲除‘奇葩证

明’、循环证明、重复证明滋生的土壤提供法治保障。”河北省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陈金霞对《法治日报》记者说。

漫画《破障·共享》

作者 高岳


